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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
地址：407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2段588號

承辦人：幫工程司 許淵智

電話：0422289111+64242

電子信箱：ai8637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5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中市都工字第111010313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有關貴公司申請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營運展期一案，同

意展延期限自111年5月9日迄116年5月8日止，隨函檢送營

運許可證及核定營運計畫書1份，並請依說明段辦理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1年4月27日府授都工字第1110100931號函併復

貴公司111年5月3日大盛展字第1110503001號函辦理。

二、案經本府111年度第2次臺中市政府營建賸餘土石方收容處

理場所審查委員會會勘審查通過，並提送修正營運計畫

書，本局備查。請依臺中市營建賸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

第36條規定，於每月5日前提送相關月報表及遠端記錄影像

光碟等文件至本局備查（涉及處理外縣市之餘土時，應同

時檢送當地主管機關），並善盡場區管理及維護周邊環境

責任。

三、有關本案涉及環保相關法令變動或異動部分（水污染防治

許可及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等），仍請依各該相關規定辦

理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041110040414

■■■■■■工程營繕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05/16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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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相關法令摘錄：

(一)臺中市營建賸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第35條：「收容處

理場所應依核定計畫內容，簽發(收)下列之證明書或憑

證：一、餘土處理後之處理證明文件。二、收容餘土

後，簽收運送憑證。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、第二款及第

六款之收容處理場所，其每月承諾處理量不得超過核准

每月處理量十倍。但經都發局核准者，不在此限。」。

(二)臺中市營建賸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第36條：「收容處

理場所於製作各項證明書或憑證時，應逐案上網向資訊

服務中心申報；並製作下列報表，於每月五日前送餘土

管理權責機關備查：一、收容處理同意書月報表。二、

場內處理月報表。三、再利用月報表，專供填埋使用之

土資場免報。四、營運月報表。五、遠端記錄影像光

碟。前項資料報表至少應保存五年。涉及處理外縣市之

餘土時，第一項之月報表應同時檢送當地主管機

關。」。

(三)臺中市營建賸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第40條：「本市收

容場所營運時應妥善管理，並不得妨害公共安全、公共

交通及公共衛生。本市收容處理場所之營運，應符合核

定計畫及法令規定，並維護其各項設施正常使用，都發

局得隨時派員檢查。」。

(四)臺中市營建賸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第46條：「違反第

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，開立不實餘土處理證明或文件，

或未依規處理餘土者，處收容處理場所新臺幣三萬元以

上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限期改善；屆期仍未改善者，

17

4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得按次處罰。前項違規情形經土石方審查委員會審查通

過後予以記點，記點達三次者，應勒令停止營業一年，

其賸餘許可營運期限未及一年者，應於期滿一年後始得

申請營運展期或重新申請設置，並依廢棄物清理法等相

關規定追究責任與處分；記點達九次者，應勒令停止營

運。非本市收容處理場所，收受本市餘土有第一項違規

情形者，都發局得提送本市土石方審查委員會審議。記

點達三次者，應公告停止收受本市餘土一年。」。

正本：大盛環保股份有限公司

副本：臺中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臺中市大台中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臺灣

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臺中市辦事處一處、臺灣區綜合 營造業同業公會臺中市

辦事處二處、台中市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、臺中市大臺中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

會、臺中市建築師公會、台中市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處理商業同業公會、臺灣建

築學會（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）、內政部營建署、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

關(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除外)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各分局及(大)隊、臺中市各

市立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、臺中市各市立幼兒園(不含和平

區)、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（都市設計工程科）、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（都

市修復工程科）、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（秘書室）、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
（營造施工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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